
附表7

黔南州2024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
单位：万元

特定目标-原列单位事业发展 事务、福利、组织、法规、基政、救
助经费

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

23.00

23.00

0.00
1.保障社会事务科、福利科、社会组织科、救助中心、基政科业务开展工作；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保障社会事务

科、福利科、
社会组织科、
救助中心、基
政科业务开展
工作租车次数

≥20次

办公设备维

修，耗材采
购，办公设备

≥25次

开展婚姻登记

、流浪乞讨、
残疾人“两项
补贴”、殡葬
领域服务管理
、区划地名等

≥2次

支持购买法律

顾问服务
≥1次

开展法律法规
宣传

≥2次

开展招商引资
、养老工作调

≥5次

质量指标 民政工作绩效
考核

良好以上

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

成本指标

社会福利工作

经费
<8万元

社会事务工作
经费

≤5万元

社会救助工作
经费

≤2万元

政策法规工作
经费

≤2万元

社会组织、社
工工作经费

≤4万元

基层社区治理

工作经费
≤2万元

项目或定额成
本控制率

＝100%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

养老服务相关
政策得到落实

明显提升

养老服务体系
建设

逐步完善

政策法规工作 进一步规范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

度指标

社会公众对民

政工作的满意
≥90%


